
2.1 项目概述 

青岛市北区独角兽加速及科创板冲刺项目是市北区为了响应市委市政府的

号召，打造新金融聚集区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提升市北区创新创业环境，实现

独角兽企业或科创板企业零的突破，构建产业生态，汇聚创新要素，聚焦龙头企

业，推动产业升级。 

2.2 项目要求 

   以青岛市市北区省级科技园示范区及产业园区为重点载体，拓展实施独角兽

培育行动计划，围绕科技企业跨过创业艰难期、进入高成长阶段的独特发展需求，

集聚各类资源，提供“政、产、学、研、金、服、创”一体化生态化的精准服务，

激发企业高速成长潜力，重点围绕数据智能新经济、现代保险业、节能环保、区

块链、智库集群、城市治理等产业领域，培育一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

高、商业模式新、成长速度快、盈利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准独角兽企业，支持

一批准独角兽企业（估值一亿美元以上）加速成长为具有颠覆性创新、爆发式成

长、竞争优势突出的独角兽企业或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符合科创板申报标准的

企业，为市北区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独角兽”企业是指成立 10年以内、估值超过 10亿美元、获得过私募投资

且尚未上市的企业。作为爆发式成长的代表，“独角兽”企业被认为是新经济时

代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 

    2019 年 3月上交所重磅推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两份文件，其中明确了科创

板企业上市推荐工作和 16个要点问题，具体包括发行人上市标准，研发投入、

市值指标等八大关键问题。为了规范和引导保荐机构准确把握科创板定位，上交

所首度明确优先推荐半导体等三类企业。 

优先推荐三类企业需符合三大标准，首先是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企业；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企业。除了上



述三大标准外，上交所表示，保荐机构在优先推荐前款规定企业的同时，可以按

照该指引的要求，推荐其他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 

《上市规则》中规定了五项通用上市标准，包括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或者预计

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1亿

元等情形。 

针对尚未在境外上市红筹企业，申请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市值及财务指标应当符合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0亿元、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

币 50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5亿元两项标准之一。对于发行

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市值及财务指标应当至少符合两列标准中预计市值不

低于人民币 100亿元、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50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

低于人民币 5亿元中的一项。  

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 

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备注 

1 

一年内培育成功2家独

角兽企业或达到科创板

申报标准 

  

2 / /  

 


